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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黨就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續期之意見書 

通訊事務管理局最近就本地免費電視節目牌照續牌舉行公眾諮詢，當局

文件指出，有關續牌條件包括全面評核持牌機構在遵守法定要求、牌照

條件、業務守則內有關節目、廣告及技術標準方面的表現。除此之外，

通訊局會考慮持牌機構的營運能力、財政狀況、技術狀況及節目安排、

對未來的承諾，以及公眾諮詢所收集到的意見。就此，民主黨提出以下

意見： 

 

亞視六宗罪 

罪行一：內部管理混亂 

通訊局揭發亞視主要投資者王征，以執行董事盛品儒的私人顧問身份，

違規操控亞視；盛品儒一直隱瞞事件，違反《廣播條例》第 21 條，認

為盛品儒不應繼續擔任持牌人的職務，並對亞視罰款一百萬，此為《廣

播條例》的上限；事件證明亞視內部運作非常混亂，民主黨質疑亞視管

理層的營運能力。 

 

罪行二：節目不斷重播 

亞視表示，重播是要配合市民的起居作息時間，但現時節目「把酒當歌」

一天播 4 次，每次三十分鐘；「ATV 焦點」一天播三次；「通識小學堂」

一日播兩次；而在「歲月流聲台」中，「再見艷陽天」及「我和殭屍有

個約會」一天重播五次；最有趣的是，亞視還會重播十多年前的節目，

例如在 2013 年的大年初二，竟重播「亞視煙花照萬家巨星獻禮 (1989) 」

「扮播煙花」，反映亞視對節目製作無心無力。以本年 3 月 14 日的電視

節目為例，有近 550 分鐘為當日重播節目（約佔全日時數 38%），約 165

分鐘為舊劇集（約佔全日時數 11%），賽馬節目約 100 分鐘（約佔全日

時數 7%），港台節目 33 分鐘（約佔全日時數 2.2%%）;其餘節目包括新

聞體育報導、財經及理財節目、天氣報告、當年今日及兩套卡通片，佔

約 4 成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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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行三：缺乏本地創作節目 

近年來，雖然亞視本地製作節目平均時數有上升，但大多屬於重播節

目；在 3 月份的節目表，亞視於下午 6 時至午夜 12 時這段時間，除了

播放新聞、天氣及港台節目外，便是播外購韓據「粉紅色唇膏」，而其

餘就是「馬上全接觸」「ATV 焦點」「把酒當歌」等，這些非本地製作及

不斷重播的劇集，欠缺競爭，導致一台獨大。 

 

罪行四：收視長期低殘 

亞視盛品儒曾強調收視「與 TVB 收視四六開」，聲稱節目得到「過百萬

觀眾支持」；但現實是，亞視全部節目收視率均為單位數字，多數更介

乎 1-3 點，部份節目收視率甚至是零點，收視是節目質素民意的最佳反

映。 

 

罪行五：資訊節目立場偏頗 

「ATV 焦點」內容嚴重偏頗，於 2012 年 9 月的一集抹黑學民思潮，並

描述泛民主派為香港立法會的「破壞派」，結果收到 42,128 宗投訴，打

破投訴記錄；至於直播「關注香港未來」集會，被批評歪曲事實，誤導

大眾，一面倒播放「反對增發免費電視牌照」的言論；沒有提供適當機

會予其他人回應，最終收到 2,100 宗投訴；亞視濫用大氣電波盲目維護

本身的利益，令人反感。 

 

罪行六：罰款達《廣播條例》上限 

2003 至 2013 年，就節目材料、廣告及非節目材料、違反法例及牌照規

定方面，通訊局向亞視作出 73 宗懲處，10 宗罰款，甚至作出《廣播條

例》中最高罰款 100 萬元。 

 

無線的問題 

問題一：一台獨大 

無線多年來節目收視率遠勝亞視，並非因為節目質素良好。相反，多年

來市民認為其節目質素不斷下跌，劇集橋段千篇一律，主要是爭產、求

愛不遂及多角戀情，而部份綜藝節目更不思進取，不斷重復低俗品味遊

戲節目；但亞視的節目慘不忍睹，無線電視才能保持一台獨大。  

 

問題二：多次違反廣播條例 

無線於 2003 年至 2013 年期間，共接獲 5 萬 3043 宗投訴；就節目材料、

廣告及非節目材料、違反法例及牌照規定方面，管理局對無線總共作出

103 次懲處；於年前限制大批藝人及歌手禁止用原聲演出及用廣東話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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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其他電視台的訪問，被通訊局裁定違反《廣播條例》第 13 及 14 條，

罰款無線 90 萬元；去年 11 月播放的「東張西望」，涉及「電視牌照風

雲」的環節，接獲 2 萬 7204 宗投訴，佔無綫總投訴量 51%。由此可見，

無線作為一所大型廣播機構，違反公平競爭的原則；而在節目中更表達

偏頗的立場，令人遺憾。 

 

問題三：妨礙新聞自由 

無線聲稱「壹傳媒」集團就免費電視牌照事件上長期針對無線，於 11

月 23 日將「壹傳媒」列為不受歡迎媒體，拒絕「壹傳媒」記者入電視

城，該公司及藝員活動亦不接受「壹傳媒」採訪。民主黨認為無線此舉

明顯侵害記者的採訪自由和新聞自由，不符公眾利益。 

 

 

就兩個免費電視台續牌的建議： 

 亞視不予續牌。 

 建議無線續牌條件（1.需確保新聞自由 2. 提升節目質素 3.增加時

事節目，並確保立場公正 4. 開放市場，增加競爭，反對無線企圖壟

斷市場，及；5.提升節目劇集質素，製作多元化節目，照顧不同人

士需要）。 

 在現有兩間免費電視台的牌照於 2015 年 11 月到期前，當局應盡早

研究將其專用頻譜拍賣或部份拍賣，讓有意經營免費電視牌照的申

請者可以經拍賣程序，投得牌照作廣播業務。 

 檢討《廣播條例》：亞視和無線曾經分別被罰款 100 萬元和 90 萬元，

現時《廣播條例》的罰款金額上限為 100 萬元，應就此進行檢討，

建議提高罰款上限增加阻嚇性。 

 

民主黨 

2014 年 3 月 


